附件：
东莞市水务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
	责任

科室

	1
	对单位/个人取用水行为的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条: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除外。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织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资源

管理科

	2
	对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的检查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172项: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务工程建设科

	3
	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供水、排水工程）的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务工程

建设科

	4
	对水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情况的检查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14号）第八条：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行政监督，内容包括：(一)接受招标人招标前提交备案的招标报告；(二)可派员监督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对发现的招标投标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立即责令改正，必要时可做出包括暂停开标或评标以及宣布开标、评标结果无效的决定，对违法的中标结果予以否决；(三)接受招标人提交备案的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总结报告。
	招标人、招标代理、中标单位
	20%
	水务工程建设科

	5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八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电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报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利工程

管理科

	6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含临时占用）的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利工程

管理科

	7
	对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检查
	1.《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其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利工程

管理科

	8
	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土

保持科

	9
	对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检查
	1.《城市供水条例》第三十条：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供水

管理科

	10
	对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检查
	1.《城市供水条例》第二十二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保持不间断供水。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应当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24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因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供水

管理科

	11
	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或迁移排水设施的检查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改动方案，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被许可人
	20%
	水旱灾害防御和排水科


